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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施工工留留深深坑坑，，““吃吃””掉掉骑骑车车人人
伤者多处肋骨骨折，至今无人对事故负责

施工挖断路

两个月无警示牌

“10月28日晚上六点多，天都黑
了，我听见外面咣当一声，以为是撞车
了，就赶紧捏个手灯出来看看，结果没
看见有人，当时还奇怪声音那么响到
底是怎么回事，结果到这个坑边一看，
发现一辆电动三轮车歪下去了，我就
赶紧报了警。”18日，陈大爷告诉记者，
由于自己上班的工厂大门口离这个坑
只有几米远，他成了事故现场的第一
目击者。

据陈大爷介绍，出事的这条路叫
十里泉路，平时厂里的工人以及紧挨
的新韩乐器厂的工人都要从此经过。
两个多月前，工程队来挖路铺管道，这
条崭新的道路就成了断头路，不少人
下班只能绕道走，但仍有一些骑电动
车上下班的人为了方便，选择沿着施
工路段旁空出来的小道通行。

事发当天，天已经黑了，家住十里
泉电厂附近的张女士刚好经过工厂门
口，但她并不知道这里已经被挖成了
断头路，而沿路也没有任何警示牌，外
加该路段没有设置路灯，于是连人带
车坠入了坑里，酿成悲剧。

陈大爷说，他发现有人栽进坑里
后，就赶紧报了警，结果警察来了也无
能为力。“那坑怎么都得三米多深，人当
时我喊都没回应了。”陈大爷说，由于坑
很深，且人被压在了电动三轮车下面，
出警人员赶紧打了120，又叫来了消防
人员，这才最终将张女士救了上来。

据张女士的家人介绍，10月28日晚
7时17分左右，张女士被送到了急诊室
抢救，医院病历显示，张女士出现颅内
出血，耳漏，锁骨骨折，肋骨多处骨折，
腰椎骨折，肺内也有大量积液。直到送
医三天后，张女士才恢复意识，目前仍
在枣庄市立医院神经科住院治疗。

人重伤还在治疗

施工方想几千元了事

“你看这些石子、施工料，都是上
个月出事之后，才有人给堆的，原来从
一开始挖路，就没有弄防护栏，或者立
警示牌。当时我还给施工人员提过，说
我们厂子大门口，天天这么多人上下
班，得弄点东西挡挡，但他们都没在
意，现在出事了，才想起来弄，弄得还
那么敷衍。”陈大爷说，门口的路段呈
人字形，事发地是个弯道，该处被挖断
后，不知情的人很容易就会顺着弯道
把车开进坑里。

18日，记者在事发现场并没有看
到施工方的工作人员。附近的市民告
诉记者，该路段已经好多天无人施工
了，管道什么时候铺好也无人知晓。一
家修车店的老板告诉记者，据他了解，
此处施工项目属于“南水北调”工程的
一部分，道路被挖开三四百米长，但一
直没有防护围挡，平时附近的人都提
醒家里的孩子，尽量远离那个坑。

张女士的儿子小杜告诉记者，母
亲昏迷三天醒来后，仍然处于无法自
理以及间歇性失忆的状态。“我们也找
过施工方，但他们说他们承包的是政
府工程，他们的负责人也曾来医院里
看过，但是说只能给几千元补偿就完
了。”小杜说，无论是找承包商还是相
关部门，都没有人重视，而自己的家庭
经济条件并不好，母亲的住院费用已
经给家里造成了很大的负担。

“出事后，我们四处打听才知道，
这个工程是枣庄北控制信水务有限公
司承包的，这两天还在继续找他们，但
一直没有结果。”小杜说，自己就想知
道，施工把路挖开这么大的口子，为什
么不设置警示牌？现在出事了到底该
由谁来负责？

根据小杜提供的联系方式，记者与
枣庄北控制信水务有限公司的一位负
责人取得了联系，但被对方告知，具体
事项他们还需和相关部门沟通商榷。

路路遇遇““暗暗伤伤””，，市市民民频频遭遭索索赔赔难难
本报记者 李阳 实习生 张鑫

因道路施工而不慎给行人和社会车
辆带来的“麻烦”不在少数。2015年10月26
日，济南东西丹凤街的施工现场，先后有
4辆轿车掉进施工沟内，不仅造成4辆车
损坏，还有一名驾驶员受伤；2014年10月
29日深夜，在济南还乡店路与小清河北
路路口西南角，两名大学生骑自行车掉
进深坑，均不同程度受伤。

让市民心寒的不仅是被“坑”的惨痛
遭遇，还有维权的坎坷经历。由于产权单
位和管理方不明晰，市民路上被“坑”往
往无处伸冤，即使找到了产权单位和管
理方，索赔依旧艰难。据了解，因为受害
者无法提供监控视频等直接证据，很难
和施工单位或产权单位建立起直接的沟
通关系。

今年2月6日，57岁的济南市民石瑞萍
骑车经过纬十二路时，被施工留下的暗
坑绊倒，导致左腿粉碎性骨折。大半年时
间里，石瑞萍无法正常行走。家属找过施

工单位黄河路桥工程有限公司，对方一
丁姓负责人要求家属提供现场视频或者
监控录像，由于家人没能取得相关监控
资料，至今索赔无门。

今年10月13日晚，济南市民苗婷婷
下班后骑电瓶车沿烈士山东路往家赶，
重重摔倒在施工的马路中间。“事发地有
一个5厘米高度差的道路补丁，坑里全是
沙，骑车非常滑。”18日，苗婷婷的公公高
先生告诉记者，儿媳妇至今意识不清、无
法说话，而家里东拼西凑已经花了二十
多万元，接下来治疗的钱还没有着落。

此前，济南市政公用事业局一位工
作人员曾向媒体表示，如果苗婷婷摔伤
确与他们的工程施工有关，施工单位将
会承担相应责任。然而，高先生说，自从
10月20日与负责此路段施工的济南市政
公用局龙脊河工程第三项目部负责人见
过一面后，就再没能联系上对方。“上周
我去了三次，都没找到人。更让我不理解
的是，他们给我的手机号竟然是空号。”
高先生说，他们只能选择向法院起诉。

别让出行

步步惊心
□龚海

人走着走着掉进坑里，车骑
着骑着栽进洞里……听得多了，
竟对此习以为常，笔者也早已能
下意识地走路不踩井盖，并有意
一遍遍教导孩子防范各种城市

“黑洞”，仿佛出门已是高危行动，
让人步步惊心。但城市脆弱的街
道以及道路施工各种不负责任的
做法，怎能让人不十万分小心呢？

这些飞来横祸，说白了就是
“人祸”。施工单位违规操作，缺乏
安全意识，才制造出了一条条“坑
人”的路，但荒谬的是，由于责任
不明晰、管理不顺畅、追责不给
力，让类似的安全事故一再出现，
甚至路上消失的一条条鲜活生命
都唤不回有关部门的责任心。

“坑人”马路关乎市民生命财
产安全，也在直接拷问着城市管
理水平。作为城市基础设施，如果
马路连市民最基本的出行安全都
保障不了，出了问题后，还互相推
诿，不思改进，生活在如此没有安
全感的城市，将不只是市民的不
幸，更是城市的耻辱。

路路口口铺铺钢钢板板，，一一天天扎扎五五辆辆车车
本报记者 王杰

18日，记者在济南市解放东路与历山
东路交叉口看到，该路口铺了20多块钢板，
每块钢板的厚度在5厘米左右，钢板的每个
角都已翘起，十分锐利。由于钢板下面是空
的，每当机动车经过，钢板就会明显翘起。

据悉，因热力施工，该路段钢板已铺设
有一个多月。“前几天，这个路口的钢板一
天就扎了5辆车的车胎。”附近报摊主张先
生称，由于长时间晃动，路口的几块钢板脱
离了原位，形成一个个小坑，“一些司机不
熟悉路况，拐弯时轮胎就会卡进去，而钢板
接口那么锋利，不扎坏才怪。”

“前几天下雨，我骑电动车在钢板上差
点滑倒。”历东花园居民张先生称，下雨天
钢板上特别滑，根本刹不住车，很危险。

如果说铺钢板是因施工所需无可避
免，那么不设防护措施就说不过去了。18
日，记者在正改造的化纤厂路看到，主干道
虽然已设置许多路障、提醒标志，但仍有不
少人行道的下水井盖被挖开后没覆盖。如
化纤厂路18号门口，一处下水井口未做任
何防护措施，夜晚行人经过极易失足骨折。

化纤厂路中段农贸市场入口处的下水
口也存在类似隐患。此外，化纤厂路人行道
由于开挖路面较浅较窄，挖坑处并未铺设
钢板，但附近常有老人与儿童围观施工，若

看护不周，儿童极有可能摔进坑里。
在朝山街，记者看到，该处正开挖铺

热力管道，个别地方被挖出一米多深的坑，
但并未设置钢板等封闭式防护，而是简单
地摆上塑料路障。“就这么几个塑料桩子，
要是有人喝醉了，骑电动车一不小心就会
直接撞进去了。”附近店主王女士很担心。

延伸调查

马上探访

颅内出血，耳漏，锁骨骨折，肋骨骨折，腰椎骨折，肺部积液……枣庄市民张女士至今还痛苦地躺在医院里，而这些厄厄运竟缘起于“坑人”的马路。
半个多月前，张女士在傍晚下班回家途中，骑车坠入工程施工挖出的深坑，当场昏迷不醒。事情过去这么久，张女士的的家人仍旧没有得到相关负责部
门的赔偿，更令人遗憾的是，出事的地方至今未设置警示牌，过往行人车辆依然面临巨大的安全隐患。

本报记者 韩微

事发地是处人字形路口，出事后，深坑两侧被堆放了砂砾，但仍有安全隐患。 本报记者 韩微 摄

张女士坠入坑
里的电动车。（家属
供图）

化纤厂路一处下水口，施工后留下不
小的孔洞。 本报记者 王杰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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